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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B_8F_E5_8A_9B__c122_485589.htm 朱苏力在北京大学法

学院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致辞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校

友，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庆祝北京大学法

学院100周年，庆祝中国现代法学教育100周年。 1904年1月13

日，清政府批准了张之洞等人修订的《奏定大学堂章程》，

把法律学正式列为十种“专学”之一。尽管此前京师大学堂

以及外地的一些学堂都已先后开设了一些法学课程，作为政

治系内的一个专业，也尽管京师大学堂法律门的正式招生是

在5年之后，但今天看来，1904年却是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标

志。它不仅标志着法学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现代法学教育

在中国的正式确立，它还意味着学术的变迁，社会对知识类

型需求的变迁，学科体制的变迁；但最重要的是，她意味着

面临着“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整个中国社会不再可能按

照“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体制来治理了，中国已经开始、

也必须寻找现代的政治和社会治理方式了。 但是，应当说，

在过去的100年里，法学和法学教育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那么

辉煌，在很长时间内甚至颇为暗淡。她有许多先天的不足：

它最初主要是移植的产物，因此与当时的中国还缺少亲和力

；她最早是在“仕学院”或“进士馆”中传授，因此作为一

种科举仕途的替代并与传统的官僚体制有更强的联系；由于

没有一个有需求的市场以及强大的法律职业，她缺乏职业知

识的根基；它诞生于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北

京之后，因此有很强的“变法图强”的影子，但它又没有能



够避免或延缓中国的衰败，甚至加快了王朝的覆灭；而从那

之后持续了100年的中国一系列以变法、维新、战争、革命和

改革为标志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变革，从另一层面看，也

不时扭曲、湮灭、中断或至少是不那么有利于法学和法治发

展。但它毕竟延续下来了；而且正是在经历了这些激烈、重

大、深刻且全面的社会变革之后，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政

治和文化的历史性转型，中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

根基，中国的法学才有了有生命力的附着。特别是在过去

的25年里，随着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对法学教育的高度重

视，中国的法治、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终于迎来了一个世纪

来最为迅速、全面的发展。 持续百年的北京大学法学教育见

证了这一历史变迁。她是中国法学的一个缩影，她的荣辱兴

衰也提出或重申了一系列值得我们今天反思和铭记的有关法

学、法治与社会的基本命题。 因此，我们应当感谢这个天翻

地覆的世纪，感谢这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正是对于民主法治

的要求，正是对于民族振兴的渴望，才有了北大法学院，才

有了今天遍布祖国各地的现代法律人。我们感谢那些已经故

去的、甚至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的法学前辈，我们感谢曾在

和正在北大法学院服务过的全体教职员工，在风风雨雨的路

途上，他们以各种方式坚持着、努力着、呵护着、传递着这

燃烧了一个世纪的法学薪火。我们感谢从法学院走出去的一

代代追逐理想又脚踏实地的法律人，正是他们包括今天在座

的校友以自己也许是平凡的实践，才使得今天的北大法学院

可以以他们或你们为自豪。 我们感谢世界和全国各地的兄弟

法律院校，它们不仅曾为北大法学院培养、输送了许多优秀



的教员；并且，即使是它们的存在和竞争，甚或是对北大法

学院或教员的各种形式的和各方面的批评，都是北大法学院

发展的动力，使得北大法学院有了她发展的参照、标准和模

范，甚至，也才有了对手而没有英雄作对手，又怎可能锻造

英雄？我们还必须感谢北大的各个院系，这个学术的共同体

滋养了曾经“幼稚的法学”，才使她如今成了燕园最大也是

最重要的的院系之一。 我们必须感谢无数的学生不仅是那些

进入了而且并特别是那些没能进入北大法学院的学生的家长

；一年又一年，走过南方泥泞的田埂或北国低垂的星空，他

们送来了自己抚育多年的宝贝儿女，让我们挑选，北大法学

院因此获得了她持久的青春活力，更把她的根系深深扎入了

这块土地。当然，我们还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关心过、支持过

北大法学院的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无数的组织、机构和

个人，感谢他们的在此不可能一一历数的、长年累月的、也

许是细小微薄的帮助。而正是这一切，才塑造了这所属于整

个中国的法学院。 100年来，无论是在清末的变法维新中还是

在争取独立自由的解放运动中，无论是在新中国建设还是在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无论是在历次新中国宪法的制定、修改

还是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解释中，无论是在审判“四人帮”

的重大事件还是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在法学教育

还是在法学研究中，无论是在边疆的基层法庭还是在一些重

要的国际法院中，都活跃着北大法学院教师和校友的身影。

我们的校友已遍布中国，乃至海外，在各行各业承担着重要

职责，他们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法治事业的栋梁

和骨干。我们有最多的法学重点学科，我们获得了法学的一

级博士点；我们的科研教学成果获得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



奖励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承认。 对于身在北大或毕业于此的法

律人来说，毫无疑问，北大法学院是我们的骄傲和最爱。但

在这个时刻，我不打算一一历数她的辉煌。不仅她的历史和

现状都无法同世界一流法学院相比；而且当年“南有东吴，

北有朝阳”的说法也表明：即使在昔日中国，她也不是西施

她只是我们眼中的西施。我也不打算在此一一列举一系列骄

人的数字。因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骄傲，就如同每一位母

亲都会为自己的儿女骄傲一样。但不仅如此。在我看来，面

对过去100年年来中国的天翻地覆，面对着正在发生的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北大法学院昔日也许还不够辉煌，清点数字

甚至有点小家子气。“沉溺于历史者有可能失去当下”，去

年我在参加某著名高校的校庆时就曾说过，“一个人或一个

组织如果总是追溯自己悠久的历史，展览其高贵的源头，有

时不仅可笑，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恰恰反映了她的今天已

不那么辉煌，甚至可能是她已不再辉煌”。今天我仍然希望

与我的法学院同仁分享这一也许是不合时宜的评论。因为，

我们面对着变革时代的这个伟大民族向我们以及向全体中国

法律人提出的种种实践和学术问题。我们必须审视，甚至必

须严苛地审视我们这一代北大法律人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准

备，不仅是心理的，而且是知识的、情感的和想象力的准备

？！我们的思考应当、而且必须大气，我们应当有能力跳出

北大法学院、甚至必要时跳出法学圈来思考，我们应当有能

力反思、批评我们敬重、热爱乃至愿意为之献身的这个事业

。 是的，100年来，我们的法学院涌现了一批批中国最杰出、

最优秀的法学学者，但我们还没有产生中国的法学流派（尽

管我们也许不必为之刻意追求乃至成为一种姿态或口号）；



我们的法学院还没有走出过像马克思或韦伯这样的法学出身

的伟大社会思想家，也还没有产生诸如萨维尼、霍姆斯这样

的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法学家或法律家。是的，我们的校友已

遍布中国，乃至海外，我的一位师兄如今正领导和管理着一

个超过一亿人口接近日本全部人口的大省；但是我们还没有

产生过共和国的主席和总理，或重要国际组织或机构的领导

人，或著名跨国企业的CEO。 也许这太野心勃勃了？那么就

说小一点。我们的法学学术产出还不如一些国际著名法学院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我们法学院每年都有不少毕业生远渡

重洋留学深造，许多学校也许会以类似的现象而自豪，但这

至少部分地表明我们的知识产品还不足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间接地，也就是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

流的需要；是的，我们说要创造世界一流的法学院，国际化

的法学院，而这说的不正是，我们还不是世界一流的也不是

国际化的法学院吗？！我们的教学科研体制和人事体制都在

改革和探索之中；包括院长我在内的法学院管理层对管理还

很不专业；我们的新法学楼还正在建设中，而且是靠银行贷

款；我们的财政还很紧张；我们的教员基本都没有自己单独

的办公室。而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内法学院都走在我们的前

头。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尽管目标已经明确，我们

国家的法治还仍然在处于建设的过程中。我当然不认为这是

北大法学院可能独自完成的事业，甚至未必是法学教育或研

究本身可以完成的事业；我知道这是整个民族的事业。但是

，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并非不可以，甚至有一定理

由，把这些以及其他问题都归结为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中

国经济还不够发达或其他的方方面面。这种归结也许会减轻



我们的心理负担，但不可能减轻这个民族对于我们的期待，

不可能也不应当减轻我们每一位北大法律人的责任。 既然我

们的法学前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各方面的巨大社会制

约中，恪守了他们对这个民族以及法学事业的承诺，创造了

他们所能达到的、尽管也许还不能用灿烂或伟大来形容的光

荣，那么处于21世纪之初的北大法律人，以及中国法律人，

作为后来者都有义务继续这种艰苦的跋涉和奋斗，创造属于

我们的光荣。我们需要一种为法学教育和研究的事业献身的

精神，我们需要一种知识创新、追求卓越的精神；我们不但

要把北大法学院建成世界一流的法学院，而且应当对中国乃

至世界的法学作出真正是我们的因此也是中国的知识和学术

贡献。我们应当以我们的方式和能力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而这个复兴必定要有一个包括法学在

内的伟大的文化复兴，这个崛起也必定要求一个包括法学在

内的伟大的学术崛起。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好高骛远，眼高手

低。而我们确实但不会停留于好高骛远；因为我们知道，眼

不高的人，不可能指望他的手会高起来。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

能。不仅我们有中国最优秀的学子，有全社会的支持，有开

放的学术环境；而且，应当看到，近现代以来一直持续到今

天的中国的空前社会变革，从特定角度来看，也为中国法律

人的创造性实践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张力的历史机遇和条件

，为当代中国法律人敏感地参与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法治

变迁，提出可验证的理论假说、获得具有一般性的概括乃至

法律学术的创新创造了巨大的可能。将可能转变为现实，这

是一个值得北大法律人以及全国的法律人为之共同奋斗和献

身的事业。 这是一个庄严的日子；这也是一个朴素平凡的日



子，因为有关中国现代法学究竟应从何时起算，就有种种并

非毫无根据的断言和论证。我们会把这些有关历史事实的问

题留给历史学家或法律史家；但这丝毫不能减少今天对于我

们和对于中国法学的意义。而且我们应当注意，今天的意义

其实并不来自100年前的那一事件，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中国

的、中国法治和法学的今天，因为北大的今天才使得100年前

的那个在当时看来也许并不十分重要的事件，在我们的生命

中和民族的历史中，获得了一种令我们感动的意义。 不仅如

此。我们选择今天，也还因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日子；用我

们对于这个古老民族和对于这个年轻事业的热爱把五月的这

一天锻造成一个金色的日子，一个令人激动、值得怀想和纪

念的日子，或者说，一个象征。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象征；借

此，在这个新的百年开始之际，激活我们的想象，凝聚我们

的信念，焕发我们的追求，表达这一代北大法律人乃至中国

法律人对于我们自己，因此也是对于我们横卧在万水千山中

的祖国的一个郑重承诺。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后辈问起这一

代法律人，我们会用这样一句歌词回答他们：“我们从来没

有忘记过对自己的承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